
  

施韦策及其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一瞥  

宋洪霞  

提要： 

施韦策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为西方生态伦理学奠定了基础并确定了方向，成 为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

思想资源。施韦策认为，万物都有要生存下去的坚强意志，人应当 尊重其他生命意志，并与它休戚与

共。指出尊重生命的世界观具有宗教性，遵行它即是对上帝 的敬畏与崇拜。本文从“求生意志”谈

起，通过与通常伦理学相比较，可以显现出施韦策伦理 学的特色。  

宋洪霞，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宗教学 97 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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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施韦策（ Albert Schweitzer ， 1875-1965 ），德国著名基督教哲学家、神学家、 音乐

家、传教医生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 成就，作为二十世纪一位杰出而

独特的人物被载入史册。他那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富 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对真理的执着追

求以及最终把自己奉献给非洲土著人的精神无不令 人动容！  施韦策 1875 年出生于阿尔萨斯的凯

塞斯堡，早年便在多方面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才华，三十岁 前 便获得哲学、神学、音 乐三个 博士学

位。他曾提出：“ 30 岁以前献身于传教 、学术和音乐活动。然后，如果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实现了

预定的目标，就要作为一个人走 直接服务的道路。” ①为了实现自己的志愿，在 30 岁生日那

天，他决定要成为医生去赤道 非洲为土著人服务。为 此，施韦策开始学医并花 5 年的时间获得医学

博士学位，随后他到了非洲，在加蓬的朗巴雷 尼建立一所医院，亲自主持院务五十多年，直至 1965 

年逝世。  施韦策出身于新教牧师家庭，父亲每天晚上虔诚的祈祷，使他深受影响。据他回忆，每

天晚 上结束祈祷后，他还为所有的生物祈祷：“亲爱的上帝，请保护和赐福于所有生灵，使他们 免

遭灾祸并安宁地休息。” ②思考不杀生和同情动物是施韦策童年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也是 他后来

创立尊重生命的伦理学的内在动力，他把对生命的怜悯之心一直保持下来，当他置身 于非洲丛林勃发

的生命世界，更加切身感受到人是在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包围中生活着。目睹 黑人社会不幸交织的生

活，作为传教医生，施韦策不但亲手医治人身体的疾病，更常以基督 仁爱的教诲消除黑人心中的不

安，使他们从沉重的精神压力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施韦策 的生命观形成之时，人类普遍乐观地认



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可以征服世界。但 20 世纪两次 世界大战和地球环境的恶化击碎了这种盲目乐

观的美梦。施韦策从生命的相互联系中，认识 到人不能再妄自尊大，提出尊重一切生命的伦理观。本

文试图通过对“求生意志”的分析及 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与通常伦理学的比较，显现施韦策独特的伦理

观。  一、“求生意志”  “求生意志”是施韦策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体系的中心词，不掌握此词

就无法开启施氏伦理学 的大门，因为正是它才使施氏顿悟出对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神秘生命的尊重心

情。那么“求生 意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万物都有要生存下去的坚强意志，都对生命

有着本 能的尊重珍惜，都愿意以生命的形式存在着。用施氏自己的话说即为“我是有求生意志的生 

命，这生命生存于有求生意志的生命中。”（ I am life that wills-to-live in the mids t of 

life that wills-to-live ） ③具体 来说，人类是在竞争中求生存。人为了生活得比别 人更好而

拼命工作；学生为了取得比同学们更好的成绩而刻苦学习；工厂为了制造出比其他 厂子更好的产品而

进行科技研究；公司为了更多销售产品想方设法宣传推销。国与国也是一 样。为了比其他国家更快地

强盛起来，每个国家都大力发展生产，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发 明更精锐尖端的武器，其目的是使本

国人民更好地生存下去。这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的坚 强意志”。在生物界中，更是一个“适者生

存”的世界，为了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一切 动物都具有杀死弱者求得生存的智慧与手段。  

1915 年秋，施韦策经历了对他创立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至关重要的一件事。一天，在非洲的 施韦策乘

汽船去为病人出诊，这时他发现五六头河马在前方的河里玩水，由于乘的是汽船而 不是简陋的独木

舟，所以施韦策坦然地注视着它们，而河马却一反常态，慌忙地挪动着巨大 的身躯，从船的前进方向

匆忙躲开。由此施韦策想到如果是独木舟便是独木舟惊慌逃离；如 果是汽船，便是河马逃窜。这是因

为河马也具有“要生存的意志”。此时施韦策的头脑中就 象射进一缕光似的浮现出一句话，即“尊重

一切生命”，这是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孜孜探求 的一句话。“尊重”是尊敬、珍重的意思，在把自己

“要生存的意志”看作是一种本能而肯 定它、珍惜它的同时，努力作到尊重别人的生命或其他生物的

生命，这就是“尊重一切生命 ”。 世界是求生意志的一座可怕无情的斗争舞台，一个实存为了自己

的生存就不惜牺牲别 的实存。然而在施韦策这里，“我内心的求生意志是一个愿意与别的求生意志合

为一体的求 生意志。” ④怎样合为一体呢？他说：“ 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只要我的生命对

另一个 生命表现出献身的精神，则我的有限的求生意志就感到自己与一切生命所共有的那个无限的 

求生意志合为一体了。” ⑤  施韦策发现一切现象的背后及其内部都存在着求生意志，到处都天

然流露出求生意志的秘密 ，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便能更加充分地察觉一切存在事物都是求生意志这个

迷。他认为科学 只能是对各种各样的生命现象描写得更加确切，也可以在以前人们以为没有生命的地

方发现 生命，甚至亦可以认识自然界中求生意志的表现，但生命是什么？则不是任何科学能给予答 



案的。然而在施韦策眼里，求生意志却真真实实地存在着，“每天每日，每时每刻，我都经 历着它，

在每一瞬间的沉思中，它都呈现在我的面前。” ⑥ 我不能不钦佩施氏对生命的特殊 感受及其对生

命的关切。他认为：任何求生意志都含有渴望和恐惧。企求求生意志能够继续 存在并能神秘地加强起

来的那种渴望即为快乐，而害怕求生意志受到摧毁和神秘地遭受损害 那种恐惧即为痛苦。不但人的求

生意志含有渴望和恐惧，甚至周围世界里的求生意志也含有 渴望和恐惧、快乐和痛苦。由此施氏内心

生发出对一切生命的怜惜及尊重之情并得出尊重生 命的伦理学独特的基本原理，“因此，伦理就在于

使我体验到一种需要，觉得必须象对待自 己的求生意志那样对待一切求生意志。这样，我们就有了思

维上必要的道德基本原理。善就 是保持和促进生命；恶就是摧毁和抑制生命。” ⑦ 他又进一步论

证道：“事实上，人与人之 间的行为，凡是在普通伦理学中被视为善的，都可以说是因为它们能从物

质上或精神上保持 或促进人的生命，因为它们有助于人的生命达到最高的价值。反之，所有人与人之

间的行为 ，凡是算作恶的，按其最后本质来说，都由于它们摧毁和抑制人的生命，并且不利于达到最 

高价值。” ⑧这个思维上必要的伦理基本 原则不但组织和深化了现行的善恶观念，施氏还把这些

善恶观念加以扩大。  在施氏看来，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只能是这样的人，“他遵从必要的伦理原

则去帮助他能帮 助的一切生命，而不愿意给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造成损害，他不去追问这个或那个生命

究竟有 多少价值值得他同情，也不问它是否或有多少感激能力。对他来说，生命本身就是神圣的东 

西。他不摘一片树叶，不折一个花朵，而当心不让任何昆虫来侵蚀它们。当他夏天的夜晚在 灯下工作

的时候，他宁愿关起窗子，呼吸闷热的空气，而不愿见一个一个的飞虫烧焦了翅膀 死在他的桌子

上。” ⑨这与佛教主张的“ 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颇有些相似， 不过，施韦策更把

尊重生命以至最低级的生命现象乃是伦理学的合理论断这一主张提高到它 最高的、反思的道德关注，

这是迄今为止把所有一切生命包含到伦理学中最早也是最出色的 努力。  道德权利的概念该扩大到

那些客体呢？生态伦理学派各有不同的看法，尊重存在的伦理学（ 大地伦理学）认为地球上不仅人、

生物，而且自然界其他实体和过程，即地球上所有存在物 都有资格成为道德的对象，具有道德的权

利；尊重感觉的伦理学反对把道德的权利赋予自然 界没有感觉的实体，它认为道德界限应当划在有感

觉能力的存在物那里，凡是有苦乐感受能 力的存在物才有资格成为道德行为的承担者；而尊重生命的

伦理学却认为，道德的对象应当 包括一切有生命的生物，不管它们是否有苦乐感受力。  “求生意

志”使人联想到叔本华的思想，叔本华把生命意志看作是世界的本质、核心和原动 力，无论是无机

界，还是生物界，以及人自身都有着生命意志的冲动，生命意志的基本特点 就是求生存。在叔本华看

来，生命意志有高低之分，有无穷的级别，在动物身上的显现高于 植物身上，在人身上的显现是最高

的级别。而施韦策认为，将生命分为高级的和低级的、富 有价值和缺少价值是一种主观的划分，作这



样区分的结果是，似乎有毫无价值的生命，伤害 或毁灭它没有什么关系，这是错误的。依叔本华之

见，生存意志是一种欲望，它总使人处于 无止境的渴求、拼争、烦恼、不满的状态之中，因此，一切

生命在本质上是痛苦，要摆脱痛 苦就必须取消对生命的欲求，灭绝欲望和意志，这实际上是佛教的

涅 ? 境 界，即完全抑制自 己的欲望和意志。但涅 ? 也只限于个人，整个人类要摆脱苦难，就要彻

底杜 绝生命之源，毁 灭生殖意志，最后达到毁灭人类。由此我们看到叔本华也从生存意志出发，但

他最终却得出 与施韦策相反的结论：摧残和毁灭生命的悲观厌世、极端禁欲和人生虚无的人生哲学。

而施 韦策却提出尊重一切生命的肯定积极的世界观，他说：“尊重生命的世界观对世界采取肯定 的

态度，它认为这一世界的生存都是有意义的。” ⑩他的乐观主义的生命意志要求实现所 有生命的

最高价值。  二、“完善的伦理学”  施韦策称他所倡导的“完善的伦理学”为真理，为此，在

《文明与伦理》的第二章《尊重生 命的伦理学》中，施氏把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与通常伦理学作比较： 

 首先，施氏的尊重生命的伦理学是由“对自己保持真实性的这种伦理学不知不觉就过度为对 别人

怀有献身精神的伦理学”。  B11 在他看来，既然对自己本身真实，就迫使我们采 取具有献 

身精神的行动。例如，对“我为什么要原谅人？”的问题，通常伦理学与尊重生命的伦理学 的回答不

同。通常伦理学认为，我之所以原谅别人是因为我同情这个人，这就等于表示原谅 别人的人们本身是

一点过失没有的，并且承认这种原谅并不解除被原谅人的屈辱，它把原谅 当成为献身精神的一种甜蜜

的胜利。而尊重生命的伦理学把一切宽恕和原谅看成是由于真诚 对待自己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我

所以无限制无条件地原谅，这是因为假如不原谅我就对 自己不真实，具体地说，我假如不原谅别人，

那就仿佛表示只有别人对我有过失而我自己却 没有同样罪过似的。”  B12 也就是 说，认识

自己才能原谅别人，由于我自己缺乏爱心、自高自 大、撒谎，所以我必须原谅别人对我表现的憎恨、

薄情傲慢、虚伪的行为。由此不难看出， 施氏的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表面看来是一种对别人的献身精

神，其实是从真实对待自己的必要 中产生出来的，而它的真正价值也就存在于这种对自己的真实性

中。  其次，施氏的尊重生命的伦理学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即“保持和促进生命是善，而一切毁灭 

和损害生命的，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都是恶。”而通常伦理学却没有基本伦理原则 。但毫无疑

问，施氏的这个基本原则与现实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为人要生存，就不能逃脱 毁坏生命和伤害生命

这一必然性；人要生存，就不得不与损害人生存的生物作对；人要生存 ，就必须毁灭植物和动物来充

当食品。  当献身于别的生命这一内心要求与忠于自己的生存这一必要性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通

常伦 理学与尊重生命的伦理学将采取什么态度呢？施氏认为通常伦理学没有办法解决这一矛盾， 只

能谋求妥协，“它企图确定下来，究竟我必须牺牲我自己的实际存在和幸福到什么程度， 究竟我为了

自我保全可以牺牲别的生命的实际存在到什么程度。它通过这些判定，就制定出 一种相对的应用伦



理。”  B13 而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不承认有什么相对伦理，“它只承 认保持和 促进生命是

善，而一切毁灭和损害生命的，不论是什么样情况发生，都是恶。”他又说：“ 一个人采取伦理行

为，并不是在开始时就有了解决伦理与自我生存需要之间冲突的指南，而 只是由于他越来越清晰地听

到伦理的呼声，他越来越受保持和促进生命的愿望所支配，他越 来越顽强地抵抗得住毁灭和损害生命

的必要性。在伦理冲突中，人只能作出主观的决定。没 有任何人能替他规定，在个别情况下他可能坚

持保全和促进生命的最大限度究竟在哪里。他 必须自己来下判断，本着他对其他生命的最高责任感来

下判断。”  B14  如此看来，施韦策关于人对其他生命的行为该怎样做，开不出现成的药

方。他强调“当我要 损害某一生命时，先要弄清楚，我是否真的非这样做不可”，也就是说，可以由

个人决定是 否有必要伤害动物和植物的生命，这表现了施氏伦理学思想的矛盾性。例如，他一方面反

对 在动物身上做手术试验，尽管做试验的目的在于取得试验结果来治病救人，人类却决不应 认 为是

为了达到有价值的目的就心境泰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以理性为基 础而且也建立

在感情之上，因为动物试验用其痛苦换来对病人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在我们 人与动物之间就产生出

一种新型的、独特的休戚相关的关系。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 一 种迫切的要求，对一切有生

之物做一切可能的好事。”  B15 因而他把人与其他生物的 关系看作 特别紧密的、互相依存

的关系。施氏认为凡不用麻醉剂而从事动物试验者，其行为违背了“ 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道德准则。

尊重生命的伦理学的主张是使任何地方没有痛苦。  再次，社会与个人之间不可避免常发生伦理冲

突，因为个人不仅负有个人的责任而且还负有 超个人的责任，每个人有时都会处于这样的情况：他不

仅对自己负责，而且也对一项事业负 责，因而不能不作出违反个人道德的决定。他举例说一个指挥家

不能让坏了嗓子的歌手上场 ，尽管他知道这样做会使歌手十分痛苦，尽管这样做是为多数人的利益。

该如何解决这个冲 突呢？施氏认为通常伦理学没有别的选择，它只能为维护多数人的利益而放弃个人

的利益， 它只能让普遍性的责任在原则上压倒个人的责任，因为它没有掌握善恶的绝对概念。而尊重 

生命的伦理学却无论如何把“保持和促进生命是善，毁灭和抑制生命是恶”视为绝对善恶， 认为“只

有尊重生命的伦理学所追求的目的性，亦即普遍地和绝对地保全和促进生命这一目 的性，才真正是伦

理的。一切别的必要性或目的性都不是伦理的，毋宁只是有点必要的必要 性，或有点合目的的目的性

而已。当保全我的存在和毁灭与损害别人的存在这两者之间发生 冲突时，我永远无法把伦理性和必要

性统一起来，构成一种相对的伦理行为，相反，我倒必 须在伦理的和必要的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如

果我选择后者，则我必须承认我因损害别人的 生命而有了罪过。同样，我也不能以为我能调和于个人

责任与超个人责任之间的冲突，采取 一种相对的伦理行为，甚至以为我可利用目的性使伦理性丧失作

用，相反，我也必须在两者 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因超个人的责任感的压力而屈从于目的性，则我无



论如何不免由于违 反尊重生命这一伦理性而成为有罪过的。”  B16  然而，一般说来，人

们宁愿把超个人的责任所要求的目的性同伦理性结合起来，因为听从超 个人责任的人并不是自私自利

的，他牺牲别人的生存或幸福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个别生存或 个别幸福而是为了保全多数人的生存或

幸福。施氏对此予以批驳，他说：“把这样根据非自 私的动机而采取的破坏尊重生命这个原则的行为

视为是伦理的，这乃是十分明显的错误看法 。”  B17 显然，施氏把尊重个体生命凌驾于集体

利益之上，他所认为的伦理能达到的 范围，只 能是人道能达到的范围。也就是说，只能是尊重个别

人的生存与幸福的范围。他又表述到： “在我们中间出现的一切原则、观念、理想，我们都要以庄严

审慎的态度拿尊重生命的绝对 伦理制定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只有合乎人道的东西，我们才承认它有

效。对个别人的生命和 幸福的重视，我们要予以重新推崇。”  B18  施韦策是一个彻头彻

尾的人道主义者，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不但尊重其他的生命，更把个人的 生命视为宝贵，可以说，它不

只是一种道德规范，还是一种人道哲学。  三、评价  施韦策尊重一切生命的思想，为西方生态

伦理学奠定了基础并确定了方向，成为现代环境保 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必须承认，赋予一切生命

以如此高的地位，在西方伦理学史上是史 无前例的。尊重生命的伦理学把动植物和自然界当作地球上

的公民、人类的朋友、伙伴，因 而人类有义务尊重生物、尊重生态平衡，所以“它是一种真正生态学

的道德规范。”  B1 9 这既 是伦理学性质的转变，也是一场伦理学的革命，因为它较只涉及

人的伦理学更具活力和广泛 的适应性。在本质上，尊重生命本身包含着爱的命令和根据，爱护和尊重

生命与自然界是生 态伦理学最高的、命令性的原则。爱和尊重一方面根源于人类的生存需要，另一方

面，爱和 尊重又是人类最高的天赋和崇高的道德情操。现在人类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只有热爱生命和 

自然界才能有美好而健康的生活，才能给子孙后代开拓一片鸟语花香的乐园，一块足以休养 生息的乐

土。在当今被称为“地球村”的星球上，生态系统的崩溃正在威胁着我们，饥饿、 疾病、暴力、战争

等正在扼杀无辜生命之时，推崇尊重生命的伦理学显得意义尤为深远。事 实上，尊重一切生命，保护

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在 20 世纪中后期的西方逐渐成为一种具有 广泛影响的思潮。“尊重生命”作

为这一思潮的开创性学说，成为人类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 碑，已日益引起众多思想家的共鸣。  值

得一提的是，本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神学家和宗教学家们也对生态问题予以关注，由 此形成

代表着基督教神学发展的最新动向之一的生态神学。生态神学主要根据基督教的《圣 经》解释人与自

然的关系，同时也思考教会在当代对生态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它认为：既 然上帝创造了地球和世界上

的万物，那么所有的创造物便都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因此，对 上帝的创造物任何破坏都是罪过，基

督徒必须热爱并尊重上帝的创造物。上帝救赎的对象不 仅指人，而且指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包括无生

命的自然都在蒙受上帝的恩典。这与施韦策尊 重生命的伦理学如出一辙，事实上，施韦策的“尊重一



切生命”的原则一经提出即在神学界 获得众多人的响应，曾在一战后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很大的

影响。现代神学家在建立新 的自然伦理学说时，往往要追溯到施氏的“尊重一切生命”的哲学。  

施韦策尊重生命的伦理学有着深厚的基督教文化根基。早在中世纪，圣弗兰西斯科·冯·阿 西斯 

（ 1182-1226 ）即指出人类与生物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乃是来自天国的福音，施韦策的“尊重 一切生

命”正是这一思想的复活。可以说，尊重生命的伦理学“是一种道德上的神秘主义”  B20 。

神秘这个字眼天生就与宗教有缘，探究施氏伦理学神秘的内在源泉，不能不归 因于他一 生所笃信的

宗教，他自己所言最具权威：“这种道德规范深刻而普遍，具有一种宗教意义。 它是宗教。”  

B21 作为神学家，施氏的宗教思想深受启蒙主义影响，强调理性精神， 他以评判 考据的方法对历

史的耶稣进行实证考察，认为耶稣并没有超越他那时代的思想观念，他的独 特之处在于强调爱的伦

理。基督教的本质是爱，这种爱集中体现在耶稣的形象中，而尊重生 命的伦理学本身包含着爱、奉

献、同情、同乐，因此人通过尊重生命，就能够与上帝、耶稣 、无限成为一个整体，在此意义上，

“尊重生命的世界观具有宗教特征，承认它和实行它的 人具有根本的虔诚。”  B22 这就是

说，尊重生命中蕴涵着深刻的宗教性的体会和企望 ，遵行它 ，即是对上帝的敬畏与崇拜。他又指出

“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以我与现存一切的关系为对象， 靠这种伦理学，我们便可以看到我们与宇宙中万

物的某种精神的联系”  B23 。在此， 施氏“完善的伦理学”之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即达到同

自然的某种“精神联系”。  ( 责编：建明 )   ① 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 林—诺

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伯特·施韦泽传》，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 页。  ②  B22 

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 134 页。  ③  

B19  B20  B21 伊丽莎白·迪瓦斯等编《二十世纪思想家辞典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2 月第 1 版，第 542 页。  ④⑤⑥⑦⑧⑨  B11  B12  B13  B14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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